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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判解  
 .............................................................................................................  

公立大學的教師在接受政府機關補助或委託辦理

事務時，其身分是否屬於刑法上公務員？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61號刑事判決 

 

【實務選擇題】 
 

下列何者並非刑法第10條所稱之公務員？ 

(A) 縣市政府首長依法任用之機要人員，而未經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者 

(B) 市立國民小學之教師 

(C) 農田水利會會長及其專任職員 

(D) 受政府依法委託行使公權力之民間組織所屬人員 

答案：B 
 

 

【裁判要旨】 

按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所定之公務員，其前段所謂「依法令服務於國家、

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之人員，係指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中依法令任

用之成員，即學理上所稱「身分公務員」。此類型公務員，著重於其身分及所執

行之職務，祇須「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為公務員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事

務，即應負有特別服從義務，不問該項職務是否為涉及公權力之公共事務，均屬

身分公務員。至於同款後段所稱「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之人員，即學理上所指「授權公務員」。此類型公務員，雖非服務於國家

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但因其係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

限之人，故應視為刑法上之公務員（即授權公務員）。此類「授權公務員」，依

立法理由說明，例如：依水利法及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相關規定而設置之農田水

利會會長及其專任職員；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各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之承辦、監

辦採購等人員，均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所指「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

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而關於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各公立學校、公

營事業之承辦、監辦與國計民生有關之採購人員，非僅指機關辦理政府採購法處

理招標文件、招標、開標、審標、比價、議價、決標等事務之人員，尚包括訂

約、履約管理、驗收及爭議處理等事務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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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說明】 

一、刑法上公務員概念 

按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前段規定，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

關，具有法定職務權限，可稱之為「身分公務員」；後段規定中其他依法從事

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可稱為「授權公務員」；同條項第2款規定之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有關公共事務者，可稱為「委

託公務員」，此分類雖皆屬刑法上公務員，惟要件有所不同。 

二、授權公務員之定義 

可以成為授權公務員之人本來不具有公務員身分，之所以將其涵蓋進入刑

法上公務員的範疇之內，是因為依法令將特定的公共事務處理權限交付特定人

為之，在此事務的範圍中，即視其為公務員。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並非所有依法令規定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皆屬於授權公

務員，如果公共事務的處理權限，僅限於私經濟行為時則不屬之，蓋其與國家

公權力之行使無關，只有在涉及國家法律秩序安定性的公權力行使範圍之內，

才可能要求特殊的服從與保護義務。準此，在公共事務的解釋上，必須排除掉

與國家公權力行使無關的私經濟行為情形，當國家授權特定人依法定職務權限

代其行使公權力時，才該當授權公務員。 

三、實務見解檢討 

針對大學教師是否為刑法上公務員的問題，實務判決援引立法理由：「依

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各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等人員，均屬本款

後段之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因此認為大

學教師受政府委託、補助或出資時，如符合相關法令規定而僅不適用政府採購

法的情形中，就其採購行為仍屬授權公務員。 

本文認為上開實務見解係對於立法理由的誤引，政府採購法規定採購過程

必須經過招標、審標與決標等行為，只有在這樣的程序中，才會有國家公權力

介入情事，如果不受政府採購法規範的採購行為，仍僅係私經濟行為，此時不

應認其屬於刑法上公務員。 

【相關法條】 

刑法第10條 

 

 




